取消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代理人
声明书
海关总署：
我司/本人于      年    月___日委托代理人 （代理人名称）  代为办理我司/本人全部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事宜，现我司/本人声明解除与该代理人委托合同，自该取消备案代理人申请经海关总署审核变更后，我司/本人所有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事宜由我司/本人自行办理。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
（签章）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